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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４７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提高

企业清洁生产水平，现批准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沥青）》等三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并予以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 （沥青）（ＨＪ ４４３—２００８）
二、清洁生产标准 味精工业 （ＨＪ ４４４—２００８）
三、清洁生产标准 淀粉工业 （ＨＪ ４４５—２００８）
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

站 （ｂｚ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查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ＨＪ ４４３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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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保护环境，为石

油炼制业 （沥青）生产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供技术支持和导向，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在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的基础上，根据当前的行业技术、装备水平和管理水

平，石油炼制业沥青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分三级，一级代表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

平，二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三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发

展，本标准也将不断修订，一般三至五年修订一次。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清洁生产技术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科林蓝

宇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７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ＨＪ ４４３ ２００８

ⅳ



清洁生产标准 石油炼制业（沥青）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石油炼制业 （沥青）清洁生产的一般要求。本标准将清洁生产标准分为四类，即生

产工艺与装备要求、资源能源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和环境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石油为原料用连续氧化法 （氧化沥青装置）和溶剂法 （丙烷、丁烷脱沥青装置）生

产沥青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清洁生产潜力与机会的判断、清洁生产绩效评定和清洁生产绩效公告制

度，也适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等环境管理制度。以蒸馏法生产沥青的企业不适用本标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 ８９７１—８８ 空气质量 飘尘中苯并 〔ａ〕芘的测定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８—１９９６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的测定 红外光度法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清洁生产

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

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

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

３２ 石油炼制业 （沥青）

指以石油为原料，通过化学或物理加工成为沥青产品的生产过程。不包括天然沥青、煤焦油沥青

及沥青制品。

３３ 原料加工损失率

指生产装置在加工过程中的原料损失量占原料加工总量的百分比。

３４ 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处理前）

即产污系数，指单位产品生产 （或加工）过程中，产生污染物的量 （末端处理前）。包括废水产

生量指标和废气产生量指标。废水产生量指标是指污水处理装置入口的污水量和主要污染物种类、单

排量或浓度。废气产生量指标是指废气处理装置入口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没有废

气处理装置的指有组织排放口排入环境的废气量和污染物种类、单排量或浓度。

３５ 含油污水

指在原油加工过程中与油品接触的冷凝水、介质水、油品洗涤水、油泵轴封水等，主要污染物是

石油类和化学需氧量 （ＣＯＤ）。
３６ 污水单排量

指装置每加工单位原料所产生的污水量。

３７ 综合能耗

指加工单位原料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折合为标油的量。

１

ＨＪ ４４３ ２００８



３８ 单位用水量

指装置每加工单位原料所用水量，包括新水量和重复利用水量 （生产过程中已用过的水，无需处

理或经过处理再用于原系统代替新水的水量）。

４ 规范性技术要求

４１ 指标分级

本标准共给出了石油炼制业 （沥青）生产过程清洁生产水平的三级技术指标：

一级：国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二级：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

三级：国内清洁生产基本水平。

４２ 指标要求

氧化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１。溶剂脱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见表 ２。

表 １ 氧化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生产工艺、装备

氧化尾气要有预处理，

回收尾气中的油相成分，

不能使油相进入焚烧炉，

综合利用尾气焚烧的热

能；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采用 ＤＣＳ 仪表控制系
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样

器

氧化尾气要有预处理，

回收尾气中的油相成分，

不能使油相进入焚烧炉，

综合利用尾气焚烧的热

能；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采用 ＤＣＳ 仪表控制系
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样

器

氧化尾气要有预处

理，回收尾气中的油相

成分，不能使油相进入

焚烧炉，综合利用尾气

焚烧的热能；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

术；

采用安全可靠仪表

控制系统；

现场采样有防止污

染设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综合能耗（以标油计）／（ｋｇ ／ ｔ）①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２  加工损失率 ／ ％ ≤０ １５ ≤０ ２５ ≤０ ３５

３  单位用水量 ／ （ｔ ／ ｔ）① ０ ０５ ０ ０７０ ０ １００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治理前）

１  含
油污水

单排量 ／ （ｔ ／ ｔ）①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５

石油类含量 ／ （ｍｇ ／ Ｌ） ≤１８０ ≤２２０ ≤２４０

２  加热炉燃料中硫含量控制指
标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

料油 时，硫 含 量 应 ≤
０ ５％ （质量分数）；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

料气时，硫含量应低于

１００ ｍｇ ／ ｍ３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油时，硫含量 应 在

０ ５％ ～ １ ０％ （质量分数）；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气时，硫含量应低于 １００
ｍｇ ／ ｍ３

３  氧化尾气中的苯并 〔ａ〕芘含
量② ／ （ｍｇ ／ ｍ３） ≤０ ０１ × １０ － ３ ≤０ １ × １０ － ３ ≤０ ３ × １０ － ３

四、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污

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２  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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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３  环境审核

４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５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 《石油炼制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要求

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费

方案。通过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按照 《石油炼制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要求进

行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采用国家规定或行业推荐的固废处置方法进行

安全处置；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

无害化处理

１  每个生产装置要有
操作规程，对重点岗位

要有作业指导书；易造

成污染的设备和废物产

生部位要有警示牌；对

生产装置进行分级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主要包括：

———开停工及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 建 项

目环境管理及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油污染

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环境管理记录和

台账

１  每个生产装置要
有操作规程，对重点

岗位要有作业指导书；

对生产装置进行分级

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主要包括：

———开 停 工 及 检 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 改、 扩 建

项目环境管理及验收

程序；

———环 境 监 测 管 理

制度；

———污 染 事 故 的 应

急程序；

———环 境 管 理 记 录

和台账

———原材料供应方的

环境管理；

———协 作 方、服 务 方

的环境管理程序

———原 材 料 供 应 方

的环境管理；

———协 作 方、服 务

方的环境管理程序

注：①以单位原料计；②氧化尾气中的苯并 〔ａ〕芘含量为产生量。

表 ２ 溶剂脱沥青装置清洁生产指标要求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一、生产工艺与装备要求

生产工艺、装备

压缩机冷凝水循环利

用；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采用 ＤＣＳ 仪表控制系
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样

器

压缩机冷凝水循环利

用；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术；

采用 ＤＣＳ 仪表控制系
统；

采样口安装在线采样

器

压缩机冷凝水循环

利用；

加热炉采用节能技

术；

采用安全可靠仪表

控制系统；

现场采样有防止污

染设施

二、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１  综合能耗 ／ （ｋｇ ／ ｔ）① ≤２４ （丁烷）
≤２８ （丙烷）

≤３０ （丁烷）
≤３２ （丙烷）

≤３６ （丁烷）
≤３８ （丙烷）

２  加工损失率 ／ ％ ≤０ １０ ≤０ １５ ≤０ ２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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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３  单位用水量 ／ （ｔ ／ ｔ）① ≤０ ０５ ≤０ ０７ ≤０ １

三、污染物产生指标 （末端治理前）

１  含
油污水

单排量 ／ （ｔ ／ ｔ）①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５ ≤０ ０５０

石油类含量 ／ （ｍｇ ／ Ｌ） ≤１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化学需氧量（ＣＯＤ）／（ｍｇ ／ Ｌ） ≤４５０ ≤５００ ≤５５０

２  加热炉燃料中硫含量控制指
标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

料油 时，硫 含 量 应 ≤
０ ５％ （质量分数）；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

料气时，硫含量应低于

１００ ｍｇ ／ ｍ３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油时，硫含量 应 在

０ ５％ ～ １ ０％ （质量分数）；

加热炉燃料为脱硫燃料气时，硫含量应低于 １００
ｍｇ ／ ｍ３

四、环境管理要求

１  环境法律法规标准
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污

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

２  组织机构 设专门环境管理机构和专职管理人员

３  环境审核

４  废物处理

５  生产过程环境管理

６  相关方环境管理

按照 《石油炼制业清

洁生产审核指南》的要

求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并全部实施了无、低费

方案。通过 ＧＢ ／ Ｔ ２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按照 《石油炼制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要求进

行审核；

环境管理制度健全，原始记录及统计数据齐全

有效

采用国家规定或行业推荐的固废处置方法进行

安全处置；

严格执行国家或地方规定的废物转移制度；

对危险废物要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并进行

无害化处理

１  生产装置要有操作
规程，对重点岗位要有

作业指导书；易造成污

染的设备和废物产生部

位要有警示牌；对生产

装置进行分级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其中包括：

———开停工及检修时

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改、扩 建 项

目环境管理及验收程序；

———储运系统油污染

控制制度；

———环境监测管理制

度；

———污染事故的应急

程序；

———环境管理记录和

台账

１  每个生产装置要
有操作规程，对重点

岗位要有作业指导书；

对生产装置进行分级

考核。

２  建立环境管理制
度，其中包括：

———开 停 工 及 检 修

时的环境管理程序；

———新、 改、 扩 建

项目环境管理及验收

程序；

———环 境 监 测 管 理

制度；

———污 染 事 故 的 应

急程序

———原材料供应方的

环境管理；

———协 作 方、服 务 方

的环境管理程序

———原 材 料 供 应 方

的环境管理程序；

———协 作 方、服 务

方的环境管理程序

注：①以单位原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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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

５１ 采样和监测

本标准各项指标的采样和监测按照相关技术规范执行，并采用国家或行业标准监测分析方法，详

见表 ３。

表 ３ 污染物指标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监 测 项 目 测 点 位 置 监测采样及分析方法

苯并 〔ａ〕芘

化学需氧量

石油类

末端治理设施入口

乙酰化滤纸层析荧光分光光度法 （ＧＢ

８９７１—８８）

重铬酸盐法 （ＧＢ １１９１４—８９）

红外光度法 （ＧＢ ／ Ｔ １６４８８—１９９６）

５２ 相关指标的计算

５２  １ 综合能耗

综合能耗计算公式如下：

Ｅ ＝ ∑ Ｍ ×( )Ｒ ＋ Ｑ
Ｃ

式中：Ｅ———装置综合能耗，以标油计，ｋｇ ／ ｔ；
Ｍ———某种能源或耗能工质的实物年消耗或输出量，ｔ 或 ｋＷ·ｈ；
Ｒ———对应某种能源或能耗工质的能量换算系数，ｋｇ ／ ｔ 或 ｋｇ ／ （ｋＷ·ｈ）；
Ｑ———每年与外界交换的有效能量折合为一次能源的代数和，ｋｇ；
Ｃ———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ｔ。

注：向沥青生产装置输入的实物消耗量和有效热量计为正值，输出时为负值。

５２  ２ 原料加工损失率

原料加工损失率计算公式如下：

Ａ ＝ΒＣ
式中： Ａ———原料加工损失率，％；

Ｂ———装置的年损失量，ｔ；
Ｃ———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ｔ。

５２  ３ 污水单排量

Ｗ ＝ ＰＣ
式中：Ｗ———污水单排量，ｔ ／ ｔ；

Ｐ———装置年产生的污水总量，ｔ；
Ｃ———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ｔ。

５２  ４ 单位用水量

Ｖ ＝ ＥＣ
式中： Ｖ———单位用水量，ｔ ／ ｔ；

Ｅ———装置年用水总量，ｔ；
Ｃ———装置的年原料加工量，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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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由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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